关于确保松北区广大农民消费者权益
不受侵害、防止欺诈的消费提示

松北区广大农民消费者：
为了贯彻落实哈工商发[2009]18号文件精神，按照《2009年全市纠正公共服务行业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的工作方案》的通知要求，为确保松北区广大农民消费者权益不受侵害，松北工商分局12315指挥中心针对松北区域特点发布提示，提醒广大农民消费者在购买农资商品时应注意以下事项：
一、要多听、多看 、多问，争取获得更多的商品信息。
二、要注意看包装是否规范。标签是否完整，有无登记证号、批准证号、产品名称、生产日期等，要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。 
三、一定要索要有经营单位公章的信用卡及有效购物凭证。如果购买数量多，最好与经营单位签订一份合同或质量保证协议，不要接收未注明品种、名称、数量、价格及经营者个人签字的字据或收条。
四、注意留存种子、农药、化肥外包装和少量样品作为证据。
五、如果发现有假冒伪劣质量问题时，要及时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投诉或向有关行政部门举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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